张店区铝城第二小学教职工考勤制度

    一、出勤要求

    1. 我校实行坐班制。教职工要严格执行学校作息制度，忠于职守，务实高效地做好本职工作。工作时间不准处理个人私事。

2. 我校实行校干值周制。值周领导应提前20分钟到校，中午和周末要按时值班。教职工到校时间依据教师在校一日常规中的相关要求执行。

  3. 值周领导会同有关人员不定期查岗。不在岗位，且无假条者视为旷工。

    4. 出勤情况一月一公布，由教导处负责。

    二、考勤类别

1. 加班。根据学校工作需要，由各部门申请，经校长批准，教师在法定工作时间以外继续到校工作，视为加班。

    2. 公假。

（1）婚假：因教师享有政府规定的两个带薪休假（寒暑假），学校提倡教职工在假期内结婚。凡在正常工作时间结婚者，准婚假5天（不含周六、日）。

   （2）产假：女职工在法定年龄结婚者，产假休五个月（含周六、日及节假日）。

丧假：子女、父母、配偶、假期3天。公婆、岳父母假期2天；兄弟姐妹亡故，假期1天。其它为事假。

3. 旷工。未经学校领导批准，以下情况视为旷工：

（1）无故不参加校会。

（2）无故不到岗或擅离职守；

（3）超假不续不归；

4. 进修假。教师因参加经学校允许并与所从事专业有关的文化业务进修学习而请假（学校安排的进修学习除外）。

5. 教学事故。上课期间擅离课堂或教学中有明显知识性错误，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或上课期间由于教师管理不到位，出现学生伤害事故，体罚、变相体罚学生等行为给学生造成不良后果。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由责任教师承担，当学年师德考核不能为优秀。

三、请假手续及要求

1. 教师请假需教导处批准并写好假条，填写好调课单，由组长安排好工作，请假一天以下（含一天）副校长批准，请假一天以上校长批准。不足半天的休假、外出，教导处要记录到分钟，满4小时按半天计算。未经批准随意外出，按旷工处理。

2. 非特殊情况（包括因病因事不能到校者）不能电话请假。

3. 教师例会、业务学习时间一概不准请假（特殊情况除外）。

4. 请假超过五天，周六、日或节假日在假期内的，请假总时间将连续计算。

5. 假期结束仍不能上班者，应及时办理续假手续，不续假视为旷工。连续旷工2天或累计旷工3次者，考勤为0分。

    四、执行标准

1.每学期病事假累计2天以内不计入考核，每超过一天扣考勤分1分，直至考勤分扣完为止。

    2．病事假累计满2天后，病事假每天扣50元。不请假外出视为旷工，请假时间累积每满4小时为半天。短期请假（请假2天以内含2天），必须把课调好，特殊情况的也要回来补上课。超过两天的必须调够两天的课，其余的教导处负责安排。

3．旷工或擅离职守者1次或1天扣发工资200元。（旷工超过20分钟，不足半天者按旷工半天扣发工资。）

4．凡学校安排的教职工业务培训、进修、开会、听课学习等集体活动,未经批准无故不参加者按旷工论处。

5．上班、升旗、例会每迟到一次扣发10元。

6．教师生病超过1个月，报教育局，经过教育局批准长期病休在家，按局文件执行。

7.教师子女参加中、高考给予两天的假期，不计入事假。

五、销假要求

 无论何种原因请假，请假人返校后要及时到教导处找准假人销假，否则将连续计算。

六、考勤结果处理

1. 根据考勤结果，加班每天计发加班费。

2. 每月6日前，教导处将上月考勤结果交财物室，以便及时兑现有关奖惩。

3. 考勤与考核制度挂钩，具体办法见考核制度。

